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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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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联办单位：中央企业媒体联盟《中国企业报》 顾问：厉以宁

国企高管薪酬

岂能一限了之

孟书强

国企高管的薪酬话题最近再次趋热。先是有媒体报道，未

来的国企高管限薪规定将覆盖所有国资， 除了扩大覆盖至央

企的二级、三级子公司，以及各个地方国企外，在合资企业、国

有控股企业中，也将按照国资的占股比例，对高管进行薪酬管

理。紧接着，保利地产广东公司董事长余英在微博上抱怨薪酬

比不过其他房地产企业的高管，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一边是政策层面的全面限薪， 一边是国企管理层的“伤

心” 抱怨， 国企高管薪酬这个老话题再次激发起新一轮的讨

论。

政策层面将国企高管的“限薪令”扩大至所有国资层面，

无疑是一种进步。之前，国资委只是限定了央企高管的收入，

没有对央企二级和三级公司的高管薪酬进行限定。 以至于一

些凭借政策优势获利的央企子公司高管薪酬过高， 不断招致

公众的不满和批评。由此来看，“限薪令”覆盖范围和领域扩

大势在必行。

不过，从长远来看，即使“限薪令”扩大至所有国资，也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能作为当前“治标”的一种手段。

过多地对国企管理层薪酬的干预限制， 必然会导致国企高管

层人才的流失，也将对未来国企的经营管理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分类监管已经成为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

因此， 对国资国企管理层的薪酬管理政策也要依企业的不同

类型来制定。公益类、功能类国企盈利方式和竞争类国企的盈

利方式不同， 其管理层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也不同。对其在“薪酬”上的肯定方式方法自然也不能同日而

语。在笔者看来，依照分类监管的基本思路，对不同性质的国

企高管层薪酬管理“分而治之”或许才是治本之策。

相对来说，公益类、功能类国企高管的薪酬政策的制定要

容易些。这类企业的功能更大程度上在于担负国家政治责任，

保障国计民生， 企业的盈利更多依赖经营上的垄断性和既有

政策优势，企业管理层的角色也更类似“公务员”。对其薪酬管

理不仅要限制，而且可以向公务员的薪酬看齐，至少不能比公

务员的工资高太多。 在身份上， 其仍可以延续以往的行政级

别，退休后可享受类似公务员的待遇。

但对竞争类国企的高管薪酬进行过多限制， 并不符合市

场化的改革方向。尽管可能在短期内平息一些公众的抱怨，但

长远看，无疑对企业自身和国家、民众都是不利的。马云曾经

说过，员工要辞职，无非两层原因，一是钱没给到位，二是心委

屈了。对于国企高管也是如此。近年来，一些竞争类国企高管

因薪酬过低转投民企、外企的例子并不鲜见。

此外，对竞争类国企高管限薪，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

事情。限薪的标准是什么？竞争类国企高管的薪酬限制在哪个

层次或水平上才能不招致公众不满与批评？ 这个问题恐怕非

简单限薪就能解决。 与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在解决这

个根本不可能有解的问题上，还吃力不讨好，倒不如把其交给

市场去解决。只有市场自身能够有这个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类国企的管理层不能再享受之前的行政级别。

部分竞争类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水平至今仍不断被公众批

评，一方面是替一些垄断类国企背黑锅，一些公众并不清楚国

企的分类，对其存在刻板印象。一方面是一些竞争类国企所处

领域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开放仍然不够，这些国企之所以能赚

得盆满钵满依然是靠了先天的政策优势， 其管理层薪酬过高

招致批评在所难免。事实上，在完全竞争开放的领域，譬如一

些混合所有制发展得比较好的国企，其高管的薪酬尽管很高，

也很少招来不满。因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领域内，无论是

过高还是过低的薪酬都无法长期延续。 那些看起来似乎很高

的薪酬水平，也正在接受市场的调整。

一言以蔽之，国企高管全面限薪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当

前比限薪更重要的是依照分类监管的思路， 对不同性质国企

管理层薪酬管理制定不同政策。对于公益类、功能类国企高管

的薪酬管理可以参照公务员；对竞争类国企高管的薪酬管理，

更根本的是在于放开竞争， 让市场去调节这类国企高管的薪

酬水平，而非人为地去制定“限薪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4年5月12日—5月16日）

观察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任腾飞

中国电信：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4年5月13日， 中国电信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了以“新经济·新市场·

新机遇”为主题的开放合作大会。本次大

会旨在加快在互联网应用和信息、通信、

技术（ICT）服务领域的开放步伐、开展与

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广泛合作。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获悉，来

自投资界、互联网公司、金融、能源等行

业的领导、 专家就新经济模式下通信领

域创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4G时代移动

互联网合作共赢等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和深入探讨。

据了解，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

和出席论坛并对中国电信主办这个大会

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对国有企业发展混

合所有制提出要求。

黄淑和表示， 国资委将混合所有制

改革作为中央企业改革的重点， 这次会

议中国电信将扩大国资和社会资本的合

作，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议中国电信重视

吸纳社会资本发展国资， 加快混合所有

制改革，完善公司机制，为央企改革提供

可学习可复制经验。

中国电信公司董事长王晓初表示 ,

2014年中国电信将继续加大开放合作力

度，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导向，改变纯粹

依靠自我积累的单一发展模式， 在需要

引入能力、资本、创新活力的重点领域，

尝试通过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新兴业务运营格局。

据王晓初透露， 在合资合作的模式

上， 中国电信将积极开展更多的创新性

探索。在新兴业务、ICT业务等方面，中国

电信将以公司化改制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借助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

者、员工持股等多种方式，以更加市场化

的手段驱动业务规模快速突破。

黄淑和强调， 国资委十分欢迎各类

企业、 各类资本和各类战略投资者积极

参与央企股权多元化改革， 共同发展混

合所有制企业。围绕可持续发展，重点做

好6篇文章：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做好转

型升级，创新经营模式，开拓新市场和新

的增长点，从粗放管理到精细管理，培育

优秀人才。

5月13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视

频会议， 传达贯彻中央纪委书记王

岐山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委员王勇

的批示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对进一

步加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要求。

2014年以来， 多位央企高管涉

及腐败被调查， 已有中移动广东公

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徐龙，广东电网

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 中移动河北

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 中国出版集

团副总裁王俊国，华润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宋林等多位高管落马。

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把国资委

及央企单独切分出来，由第五纪检监

察室负责。同时，国资委2014年第一批

巡视工作亦于近日展开。截至5月7日，

国资委6个巡视组已分别进驻中国电

建、中国北车、中国通号、武汉邮科院、

中国西电集团和中国钢研等6家央企。

重大腐败案

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在上述会议上，国资委主任、党

委书记张毅强调，对发生重大腐败

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

企业和部门，实行“一案双查”，既

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

责任。

会议指出， 王岐山同志的重要

讲话， 为推进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

向， 对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

督责任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要认真学

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真

正做到思想认识到位、 工作部署到

位、具体措施到位。

会议认为，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在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上，有的认识

还不到位， 与中央的要求还有差

距，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

性，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

就是失职”的政治意识，增强紧迫

感和责任感，把党委主体责任落到

实处。

会议指出，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要按照王岐山同志的要求， 牢牢抓

住落实党委主体责任这个“牛鼻

子”，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

项工作部署到位， 首先要强化责任

担当， 把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同部

署、同实施、同检查；其次要完善相

关制度， 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内

容制度化、程序化；同时要加强监督

考核， 把党委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与

领导干部薪酬管理、 选拔任用等挂

钩。

会议要求，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必须把任务措施具体化，要抓好反

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试点工作，狠

抓改进作风、惩治腐败、严明纪律

等工作，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要认真落实纪委书记 (纪检

组组长)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的要

求，聚焦中心、突出主业，采取扎实

有效的措施，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

势头。

5年规划

助防腐规范化、常态化

事实上，早在4月初，国资委就

出台了针对央企防腐的横跨5年规

划。规划明确，央企的反腐与防腐将

常态化和规范化。

（下转G04版）

央企反腐“一案双查”

本报记者 郝帅 任腾飞

日前，有消息称，人社部已经完

成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全面调研，国

企高管全面限薪规定即将出台。

据悉， 目前只有国资委直属的

央企高管受到限高规定， 而央企的

二级和三级公司的高管薪酬并未受

到约束。 未来的国企高管限薪规定

将进行“分类管理”， 除了覆盖央企

的二级、三级子公司，以及各个地方

国企外，在合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当中，按照国资的占股比例，也将对

高管进行薪酬管理。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

锦表示，“过去的限高规定只局限在

国资委直属的央企高管范围内，而

分类管理后， 扩展到二级、 三级公

司，弥补了漏洞，也更为规范化，这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实， 对国企高管发限薪令这

并非首次。早在2009年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

理的指导意见》中就有规定，国企高

管基本年薪与上一年度央企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绩效年薪根据

年度业绩考核结果确定。2013年初，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再

次提出，“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

理。 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

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 缩小国有企

业内部分配差距。”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截

至4月末， 包括国资委管理以及银监

会、保监会等中央国家机关直属的共

323家央企披露了总经理薪酬。其中，

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以869.7万元年

薪，夺得了央企总经理薪酬桂冠。

北京大学教授、 国资研究专家

陈少峰告诉记者， 国企高管是否能

拿高薪必须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要有“奖优罚劣”的科学制度。去年

麦伯良也是第一名， 过去4年里，中

集集团的净利润都在二三十亿的水

平。企业高管具有经营才能，能带领

企业大幅盈利， 理应获得较高的薪

酬。但是如果“只奖不罚”，无论企业

盈亏高管都“旱涝保收”，贡献和所

得不成正比， 就违背了企业管理的

责权规律。 （下转G02版）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国企高管拟全面限薪

分类管理或成改革方向

5月13日，第八届中华宝钢环境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领导人、中华环境奖组委会委员、

评委会专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领导、获奖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约300人共襄盛会，见证并分享了所有

获奖者的喜悦与荣耀。

本届中华宝钢环境奖评选活动以“推动绿色循环 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城镇环境、环境管理、企业环

保、生态保护、环保宣教等5个方面共评选出25个获奖单位和个人。 （相关企业报道见G04版）

第八届中华宝钢环境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图片新闻】

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企业和部门，

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